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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張義誠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43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edu_me.2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2300943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光智盃青春熱舞比賽及特殊才藝表演辦法1份 

(25173418_1123009430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台北市光智社會事業基金會更正辦理本市

公、私立高中職光智盃青春熱舞比賽及特殊才藝表演一

案，請鼓勵學生報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財團法人台北市光智社會事業基金會112年3月10日智北

社人團字第112030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相關內容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2年6月3日（星期六）14時至17時30分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一樓北斗座（臺北市士林

區劍潭路1號）。

(三)參賽人員：臺北市公、私立高中職學生，預計20隊。

（若報名隊伍超過上限，由該會進行初審決定參賽隊

伍）

(四)競賽內容：以活力奔放、樂活身心〝反汚名、反霸凌、

不歧視〞為主題，進行團體青春熱舞比賽。

(五)特殊才藝表演：事先通過遴選，在比賽中段安排穿插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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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。

(六)活動報名：自即日起至112 年5月5日（星期五）止，參

加隊伍及表演者請將報名以正楷詳填後傳真或寄送至光

智社會事業基金會（地址: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街137 號地

下樓，傳真02-28858155）或以電子郵件Email寄至

kuangmhc@gmail.com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
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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